
1

《期货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为规范期货公司设立、管理子公司行为，加强对期货公

司子公司的监督管理，促进子公司规范运作，提升期货公司

及子公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期货交易管

理条例》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会充分

调研论证并总结行业最佳实践基础上，起草了《期货公司子

公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子公司办法》），现说明

如下: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期货公司通过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和资产管理

子公司、境外子公司等方式，不断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

和深度，更好满足实体企业和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，既促

进自身发展，也有效服务了实体经济。但随着期货公司子公

司在机构设置和业务开展方面快速发展，行业发展与有效监

管、风险防范等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：

一是缺少对境外子公司全面、系统规范，难以实现对境

外子公司的有效管控。目前，对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的原则

规范散落在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取消期货公

司设立、收购、参股境外经营机构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中，

仅简单规定了设立境外子公司的条件和备案要求，但对境外

子公司的设立层级数量、业务范围、境外合作方、展业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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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仍缺少规范，不利于境外子公司的规范发展和风险防范。

二是部分子公司业务与期货相关性不强，不利于期货公

司聚焦主业和提升服务能力。目前，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

法》仅原则规定期货公司可按照规定投资于与业务相关的股

权，但对子公司业务范围、经营行为等无明确规范。实践中，

期货公司设立的子公司或参股的经营机构，除开展资管业

务、风险管理以及境外业务外，部分子公司还开展房地产开

发、物业管理、典当等业务，参股地方交易场所、教育培训

等机构，相关业务与期货相关性不强，不利于期货公司聚焦

主业、提升服务能力。

三是部分期货公司对子公司管控不到位，不利于母子公

司规范协调发展。实践中，部分期货公司未能实施对子公司

的有效管控，从而引发合规和经营风险。比如，有的期货公

司对风险管理子公司管控不足，子公司展业中发生因风险控

制较为薄弱而引发重大损失等情况；有的期货公司对资管子

公司合规管控不足，而子公司合规经营意识薄弱，发生未经

基金业协会备案进行投资运作等违规行为。此外，风险管理

子公司展业也面临融资渠道受限等问题，急需在母子公司协

同等方面提供制度支持，解决子公司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和瓶

颈。

二、起草思路

《子公司办法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聚焦解决突出

问题。重点解决对境外子公司规范、期货公司对子公司有效

管控、行政介入的法律依据等突出问题，重点突破子公司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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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健康发展中存在的瓶颈。二是规范主体行为与预留发展空

间相统一。既对子公司现存的问题予以规范，同时为子公司

发展留足空间。三是体现聚焦主业、提升服务能力的政策导

向。引导行业发挥专业优势、聚焦主业，提升行业服务实体

经济能力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子公司办法》分为总则、子公司的设立与终止、期货

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、子公司的治理与内控、设立境外子公

司及参股境外经营机构特别规定、监督管理、附则等 7 个部

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对境外子公司进行全面、系统规范

对于境外子公司，除要求其遵守《子公司办法》对子公

司的统一规定外，还针对性地作出了如下安排：一是设立层

级。为实现对子公司有效管控，境外子公司原则仅能设立 2

层，确有需要的，按“一事一议”处理。二是数量要求。原则

规定境外子公司数量应与公司的资本规模、经营管理能力和

风险管控水平相适应。三是业务范围。境外子公司应从事证

券、期货、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，以及中间介绍、金融信息

服务、风险管理等业务。四是合作方选择。期货公司与境外

机构合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，期货公司应当审慎选择合作

方，确保境外机构信誉良好、公司治理规范、组织架构清晰、

股权结构透明，主营业务性质与境外子公司业务具有相关

性。五是禁止行为。境外子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在境内设立机

构或者参股其他机构，不得违反规定直接或间接在境内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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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性活动，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行

为，不得违反反洗钱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（二）明确子公司监管职责及监管协作

一是实现行政监管适度介入，期货公司住所地派出机构

负责对期货公司设立、管理子公司和参股经营机构等行为实

施监督管理，全面掌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，并可以对期

货公司设立、管理子公司的行为进行现场检查，以及可根据

需要对子公司及其下设机构的业务活动实施延伸检查。二是

期货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依照自律规则，对期货公司子公司实

施自律管理。三是中国期货监控对期货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实

施监测监控。四是期货业协会、中国期货监控与期货交易所、

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建立信息共享和监管协作机制，相关信

息相互通报。

（三）明确子公司的设立条件和业务范围

一是在《子公司办法》生效后，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或

参股经营机构，需具备净资本不低于 3 亿元、分类评价不低

于 B 类 BBB 级等条件。二是设立条件不溯及既往，也非持

续满足条件，以避免因期货公司分类评级的变化对子公司正

常经营造成干扰。三是明确境内子公司可以从事风险管理、

私募资产管理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许可或认可的期货及相

关业务，以引导子公司聚焦主业，避免无序扩张引发风险，

并为拓展其他业务预留制度空间。

（四）规范子公司层级和数量

一是关于子公司层级。为加强期货公司对子公司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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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促进子公司合规经营、聚焦主业，增强监管有效性和可

穿透性，明确期货公司设立境内子公司的层级只能有 1 层。

同时，为促进风险管理子公司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，允许风

险管理子公司根据业务需要，设立二级子公司从事风险管理

业务。二是关于子公司数量。要求经营每项业务的子公司数

量原则上不得超过 1 家，同时考虑到风险管理子公司服务实

体企业的实际需求，对风险管理子公司的数量不作数量限

制，但要与期货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、风险管控能力及业务

开展需要相适应。

（五）压实期货公司对子公司管控责任

一是风险管理要求。要求期货公司建立健全覆盖子公司

的风险管理体系，强化对子公司的风险管控，形成权责明确、

流程清晰、制衡有效的管理机制，确保子公司依法合规稳健

经营。二是公司治理要求。规定期货公司须按出资比例或持

有股份比例享有子公司表决权和董事席位，子公司及其股东

不得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减弱期货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

权。三是风险隔离要求。要求期货公司子公司与股东之间，

同一股东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机构之间建立合理必要的

隔离墙制度，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。四是规

模控制要求。要求子公司业务规模应与资本实力相适应，并

要求期货公司定期进行评估。五是关联交易管理要求。要求

期货公司及子公司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，对关联方及

关联交易行为认定标准、交易定价方法、交易审批程序等进

行规范，防范非公平关联交易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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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明晰子公司行为规范

一是明确子公司的 8 条底线。包括不得与不符合相关规

定的客户开展业务；不得误导、欺诈客户，侵害客户合法权

益等。私募资产管理子公司底线行为则由资管新规规制。经

营其他业务的子公司，应当与期货业务相关。二是明确不得

参股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、不得参股地方交易场所及

清算机构等与所经营业务无关的机构等。三是重要事项报

告。子公司在发生重大资产和股权投资，涉及重大诉讼或者

受到重大处罚，以及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及申请破产等

情形时，及时报告期货公司，期货公司及时向派出机构报告。

（七）强化母子公司业务协同

一是期货公司可在确保风险隔离、防范利益输送的前提

下，为子公司的后台管理、投资研究、信息技术等事项提供

支持和服务，提升子公司管理能力和运营效率。二是适度扩

大期货公司在子公司兼任董事、监事的人员范围，将兼职人

员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扩大到期货公司指定的相关

人员。三是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可以依规为子公司提供中

间介绍业务。四是期货公司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可为

子公司开展风险管理业务提供资金支持。

（八）过渡期安排

为保障办法平稳落实，本办法施行前，期货公司已经设

立、受让、收购的子公司或者参股的经营机构，其业务范围、

层级等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当在 36 个月内整改完毕。子公司

及参股公司的业务范围，由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结合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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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经营情况具体认定。


